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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當事人書狀的介紹』（一） 
走進地方法院，阿吉帶著忐忑不安的心情，這是他第一次進到

法院，看到聯合服務中心人來人往非常熱鬧，阿吉有點徬徨，走了進

去，到了服務台前，阿吉向服務人員表明他有債務問題須要法院協助

的問題，想向服務人員請教，服務人員請其坐下後再談。 

 

阿吉問：請問我有積欠銀行卡債，已經於 97 年 5 月間和銀行協商過

了，但是銀行不同意我的清償方案，協商因而不成立，我想

請求法院協助清理債務，我應該怎麼聲請？需要準備那些資

料？ 

阿源答：你好，我是法院服務中心志工阿源，很高興為你服務。 

你所提的問題，依照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的規定，不論是聲

請更生或清算，原則上都要以書面向法院提出聲請，除了書

狀外，還要附具財產及收入狀況說明書及債權人、債務人清

冊。 

阿吉問：要提這麼多東西，這不是很麻煩，是不是一定要請律師幫忙？ 

阿源答：要不要請律師協助看個人的需要，其實聲請更生或清算也不

會很麻煩，司法院已經將聲請債務清理所必須具備的聲請書

狀、清冊等的書狀格式公布在網路上，網址是：http:// www. 

judicial. gov. tw/，可以自行下載使用。 

阿吉問：對不起，我不會使用電腦，你可以幫我的忙，列印一份給我

嗎？ 

阿源答：沒問題。（操作面前之電腦，不多久即列印出相關的書狀表

格）。 

這是你需要的書狀表格，請你參考。 

阿吉問：很抱歉，我不會填寫這些書狀，你可以告訴我，應該如何填

寫嗎？ 

阿源答：好的。你先看第一份名稱是「消費者債務清理（更生/清算）

聲請狀」。你要先選擇是要聲請更生或者是清算，把不要的

刪掉。選定後，就可以開始填載聲請書狀，你需要詳細記載， 

    聲請人欄部分，你要填上你的大名，如果你曾經改過名字，

必須將原來姓名及更改姓名的時間寫上（如果忘記了，可以

向戶政機關聲請戶籍謄本查知）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要填

載你的身分證字號，這部分一定要填，其他欄位就依照要求

填載即可，有一點要提醒你，最好留下能夠聯絡得到你的電

話號碼，以方便法院如果有事要和你聯絡可以找到人。 

阿吉問：請問這上面有法定代理人及代理人的欄位，需要填寫嗎？ 

阿源答：如果你已經成年，而且沒有被法院宣告禁治產，或者雖尚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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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年但是已經結婚的話，就不需要填載法定代理人。如果你

是未成年人而且尚未結婚的話，就要在法定代理人欄位填載

父母的資料。 

    代理人是指你不親自辦理，請第三人幫你處理聲請事項，如

果有這樣的情形，你需要出具委任書給法院，並且在代理人

欄位上記載代理人的資料，當然，如果你是親自辦理並沒委

任代理人，就不用填載這個欄位。 

阿吉問：聲請書狀第二、三項要怎麼寫？ 

阿源答：聲請書狀第二項以後，為了方便債務人聲請，原則上都是用

勾選的。第二項是要請你表明究竟是聲請更生或是清算，擇

一勾選即可以。第三項則是要表明資產總價值及債務總金

額，其中關於資產總價值部分，你僅需要約略評估其價值即

可以，不一定要先把自己所有的財產都送去鑑定價值。 

阿吉問：聲請書狀第四項應該如何填載？ 

阿源答：第四項原則上仍依照其書狀例稿指示填載。 

第一點不論是聲請更生或清算均要填載，首先聲請更生或清

算需要繳納聲請費新臺幣１千元，必須在提出聲請時就繳

納；另外必須表明你是符合未從事營業之人或僅是小額營業

人中的那一種（如果不符合就不能聲請）；還要表明是符合

不能清償債務或不能清償債務之虞中的那一種情形，有沒有

提出財產及收入狀況說明書、債權人清冊、債務人清冊，如

果有積欠金融機構款項，是不是曾經和債權人協商而不成

立，這些事項都要依照書狀指示而表明，以便利程序之進行。 

阿吉問：第 2 點到第 4 點是什麼意思？ 

阿源答：第 2 點是指債務人是不是另外有聲請或被聲請更生、清算、

破產和解或者破產的事件，現在正由法院處理中的情事，如

果沒有的話，就勾選無，有的話，就勾選有，並把法院的案

號記載出來。 

        第 3 點是聲請更生之債務人才需要填載，聲請清算的債務

人不需要填載。因為聲請更生必須債務人沒有被法院裁定開

始清算或被宣告破產，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

（包括利息、違約金在內）沒有超過新臺幣 1,200 萬元才可

以，所以聲請更生者必須符合這 2 款要求，所以必勾選，否

則法院就不會准其更生了。 

    第 4 點則是聲請清算的債務人才需要填載，聲請更生的債務

人不用填載。債務人如果業經法院裁定開始更生程序或許可

破產和解或被宣告破產的話，就不能再聲請清算了，所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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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要符合這項條件，才可以聲請清算。 

阿吉問：第 5 點及第 6 點又是什麼意思？ 

阿源答：如果你對銀行、信用合作社等金融機構有因為消費借貸、自

用住宅借款（房貸）、信用卡或現金卡而積欠債務的話，在

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前，必須先與債權人進行協商程序，

就必須填載第 5 點，因為如果有前面所述的情形，必須和債

權人協商不成立時才可以聲請，如果已經與金融機構協商成

立，原則上不能聲請，除非有不可歸責於債務人自己的事由

而致履行債務清償條件顯有重大困難，才可向法院聲請更生

或清算，例如原有工作，因公司倒閉而失業就可認為屬於這

種情形。 

        第 6 點之填載是因為對債務人在法院裁定開始更生或清算

程序前所成立的債權（稱為更生或清算債權），除非有特別

規定外，必須依更生或清算程序才能行使權利，所以如有已

經進行中的強制執行程序，就必須停止，因此，如果已有強

制執行程序在進行中，債務人就應把執行法院及案號填載清

楚，可以方便法院間的連繫，以保障債務人之權益。 

阿吉問：第 7 點到第 9 點是什麼意思？應該如何填載？ 

阿源答：第 7 點是要求債務人應誠實表明在提出聲請前二年內是不

是有無償行為損害到債權人權利之情形，因為如果有這種情

形，監督人或管理人可以撤銷該行為，所以要求債務人先行

誠實陳報，所謂「無償行為」是指沒有從對方取得代價的行

為，如屬贈與、債務的免除都是。 

第 8 點則是要求債務人陳報有關有償行為的部分，也就是有

從對方取得一定代價的行為，像買賣、互易等，這種行為，

有償行為僅有在明知有害及債權人權利，而受益人在受益時

也明知有這種情形時，監督人或管理人才可以撤銷，如果沒

有這種情況就勾選無，有的話就詳載其情形。 

第 9 點是指債務人如果在聲請時尚有雙務契約未履行的

話，要把契約成立生效的時間、相對人之姓名、應履行的時

間及內容都記載清楚，因為監督人或管理人有權終止這種雙

務契約關係。所謂的「雙務契約」是指契約的當事人雙方互

相負有履約義務行為的契約，例如買賣契約，買方負有交付

買賣價金給賣主的義務，賣方則有將買賣的物品及其所有權

交付給買方的義務，這種雙方都負有義務的契約，就稱為雙

務契約。 


